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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承诺书（因大病致困提取）

一、申请人就因大病致困提取业务作出下列承诺：本人家庭成员因患大病造成家庭经济困难，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家庭成员因患大病在医疗机构住院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经海南省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及海南省城镇从业人员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或海南省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报销；
（二）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医疗费总额减去报销总额）一个自然年度内累计超过1万元及以上；
（三）家庭成员关系属实。
二、所承诺的信息真实、准确，所提供的申请材料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愿意配合及授权对上述内容的调查、核查、核验； 
三、已经知晓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公共服务事项告知书的全部内容；
四、认为自身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告知的条件和要求；
五、上述陈述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未被列入全国、我省及其他与我省有互认协议的省（区、市）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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